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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 2016 年平阳县

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 年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

场建设专项债券（以下简称“16 平阳债”、“17 平阳债”）的主承销商，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报

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公司”）对外公布的《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

报告及附注》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以及发行人向国信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国信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

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

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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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全称 2016 年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6 平阳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16 平阳债 

发行人名称 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同时设本金提前偿还

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

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

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规模 15 亿元人民币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评级时间：2017 年 5 月 31 日 

债项 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债券全称 
2017 年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

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7 平阳停车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17 平阳债 

发行人名称 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

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

利息。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8、9、10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发行总

额 10%、10%、10%、10%、15%、15%、15%、15%的比

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规模 8.7 亿元人民币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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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时间：2017 年 5 月 31 日 

债项 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2017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016 年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16

平阳债募集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新区 B30

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新区 B43 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

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新区 C28 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新

区 C29 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共四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15 亿元，募集资金余额 0 亿元。 

根据《2017 年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募

集说明书》，17 平阳债募集资金 8.7 亿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平阳县昆阳

镇老城区公共停车场、平阳县昆阳镇城北中心公园景观工程停车场、平

阳县文化中心停车场、平阳县鳌江镇旧城五期改建工程停车场、平阳县

国发创业大楼停车场、平阳县顺溪旅游集散中心停车场、平阳县西湾景

区滨海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停车场、平阳县南雁笠湖自驾营地建设工

程停车场、平阳县南雁荡山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停车场、平阳县南片

区平塔地段安置房工程停车场、平阳县城南凤山安置房 A-09-02 地块停

车场、平阳县昆阳镇城南凤山安置房工程 B-04-02 地块停车场、平阳经

济开发区蓝田花苑安置房停车场、平阳经济开发区下桥小区安置房停车

场、平阳经济开发区下埕地块安置小区停车场、平阳县水头镇径川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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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 C03 地块农民经济适用房停车场和昆阳镇雅河西路两侧 C-04 地块

农民经济适用房工程停车场共十七个投资项目。截至2018年4月27日，

已使用募集资金 8.63 亿元，募集资金余额 0.07 亿元。 

（二）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 16 平阳债 2017 年度的

应付本息。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7 平阳债尚未到付息日。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

息未付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付息兑付公

告，并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2017/04/27 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2 2017/01/06 
平阳县国资发展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公告 

 

 

三、2017 年度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17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

审字[2018]4066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

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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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资产总计 3,176,301.58 2,440,865.76 

其中：流动资产 2,772,055.57 2,093,767.68 

其中：存货 1,907,326.39 1,427,426.05 

非流动资产 404,246.01 347,098.08 

负债合计 2,204,023.54 1,581,632.93 

其中：流动负债 673,453.09 458,312.35 

非流动负债 1,530,570.45 1,123,320.57 

股东权益合计 972,278.04 859,232.83 

流动比率（倍） 4.12 4.57 

速动比率（倍） 1.28 1.45 

资产负债率 69.39% 64.80%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017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3,176,301.58 万元，较 2016 年末增加

735,435.82 万元，主要系存货中开发成本与工程代建项目增加所致。2017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2,772,055.57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87.27%，较 2016

年末增加 678,287.89 万元。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404,246.01 万元，占资产

总额的 12.73%，较 2016 年末增加 57,147.93 万元。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

为主。 

2017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2,204,023.54 万元，较 2016 年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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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90.61 万元，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增加所致。2017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负债 1,530,570.45 万元，占负债总

额的 69.44%，较 2016 年末增长 407,249.88 万元。发行人流动负债

673,453.0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30.56%，较 2016 年末增加 215,140.74

万元。公司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 

2017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4.12 倍、1.28 倍，与 2016

年末相比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下降；2017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69.39%，较 2016 年末有所上升。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包括水务收入、安置房销售收入、销售收入、

土地开发收入等。2017 年，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939.27 万元，

利润总额 6,974.06 万元，净利润 6,621.17 万元，较 2016 年均有所下降，

主要系公司安置房销售收入、土地开发收入、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46,939.27 61,493.89 

营业成本 41,719.46 48,830.55 

利润总额 6,974.06 14,556.29 

净利润 6,621.17 14,231.8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97.56 13,14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011.24 -397,087.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38.86 -34,586.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548.90 532,0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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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6,011.24 万元，

较 2016 年有所下降。2017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9,238.86 万元，较 2016 年大幅下降，主要系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减少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017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548.90 万元，较 2016

年有所上升。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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